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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DO GROUP LIMITED

大同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44）
公告
本公告乃大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B(2)條而作出的。
董事會謹此宣佈，自本公司於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就有關重選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遠明先生（「謝先生」）之通函內披露彼之詳情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s)條項下有關謝先生之情況有所變動。
謝先生為香港律師會（「律師會」）會員，其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遭律師會轄下律師紀律審裁組（「審裁組」）裁定因在不安全及不恰當的情況下發放若干款額而違反律師執業規則第2(c)、(d)及(e)條（「違規」）。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函件（「函件」），謝先生獲知會遭審裁組譴責，而彼之律師執業證書受制於一項特別條件（「特別條件」），即自謝先生獲知會於函件所載決議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有關律師不得簽署客戶賬戶的支票」。
謝先生表示，彼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六日被要求見證甲方與乙方所訂立協議，據此，甲方同意存放150,000美元保證金（「保證金」），由謝先生為合夥人之律師事務所保管，以待乙方發出不可撤回付款單。
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謝先生獲乙方代表知會付款單已備妥，並要求謝先生發放保證金。謝先生要求當時身在台灣之甲方書面確認發放保證金之指示。謝先生其後編寫一封授權書以供甲方簽立。翌日晚上，甲方口頭知會謝先生，表示彼已接獲授權書，並將簽署該授權書及傳真予謝先生。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謝先生接獲已簽署授權書之傳真後，謝先生便向乙方發放保證金。甲方隨後向律師會投訴謝先生在未經其同意之情況下不恰當地發放保證金。
紀律聆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八日展開。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由於甲方以書面知會律師會彼決定撤銷其投訴，惟拒絕給予任何理由，故律師會申請撤銷對謝先生之訴訟。於甲方向律師會發出之函件當中，甲方表示有關投訴乃在彼不自願之情況下作出，而謝先生屬清白。

然而，律師會之申請遭審裁組拒絕，原因為審裁組認為根據概定事實及經謝先生確認（其中包括）多份文件當中之其他文件，有關檢控仍然成立。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審裁組裁定謝先生違規。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審裁組頒令譴責謝先生及罰款100,000港元，而謝先生遭下令支付70%之訴訟費。根據函件，謝先生獲律師會知會，表示律師會已議決行使其權力，在謝先生之律師執業證書施加特別條件。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謝先生取得逾期上訴許可之傳票。據張澤祐上訴庭法官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之命令，謝先生獲授有關許可。因此，謝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七日提出上訴之原訴動議。有關上訴之進行聆訊日期待定。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有關謝先生之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 (h)至(r)及(t)至(v)條予以披露，而謝先生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事宜須知會股東。

承董事會命

大同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蔡啟昇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歐達威先生、蔡啟昇先生、何漢忠先生及鄧子文先生；非執行董事馮華高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少杰先生、梁志雄先生及謝遠明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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